
深圳版权登记软件著作权登记的材料软件著作权的权利

产品名称 深圳版权登记软件著作权登记的材料软件著作权
的权利

公司名称 深圳市明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大道美兰商务中心503

联系电话 0755 - 85256241 15999513489

产品详情

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 人身权又称精神权利，具体包括：
（1）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2）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3）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4）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财产权又称经济权利，包括：
（1）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 （2）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3）出租权，即有偿
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
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4）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5）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6）放映权，即通过放映
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7）
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
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8）信息网络
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
利; （9）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10）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11）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12）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13）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的，应当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提交以下材料： 
(一)按要求填写的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表;  (二)软件的鉴别材料;  (三)相关的证明文件。  第十条
软件的鉴别材料包括程序和文档的鉴别材料。 

程序和文档的鉴别材料应当由源程序和任何一种文档前、后各连续30页组成。整个程序和文档不到60页
的，应当提交整个源程序和文档。除特定情况外，程序每页不少于50行，文档每页不少于30行。 



第十一条 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的，应当提交以下主要证明文件： 
(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 
(二)有著作权归属书面合同或者项目任务书的，应当提交合同或者项目任务书; 
(三)经原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在原有软件上开发的软件，应当提交原著作权人的许可证明; 
(四)权利继承人、受让人或者承受人，提交权利继承、受让或者承受的证明。  第二十八条
申请软件登记或者办理其他事项，应当交纳下列费用：  (一)软件著作权登记费; 
(二)软件著作权合同登记费;  (三)变更或补充登记费;  (四)登记证书费;  (五)封存保管费; 
(六)例外交存费;  (七)查询费;  (八)撤销登记申请费;  (九)其他需交纳的费用。 
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家版权局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规定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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